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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

富民县教育体育局文件

富教提案复〔2022〕5号

富民县教育体育局

关于对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 72号提案的

答复

陈雪委员：

您提出“关于加强公共健身器材维护及管理的建议”，已交

我们研究办理，经 2022 年 5月 16 日与您面商同意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提案中关于“相关主管部门要对公共健身器材安装、使

用、维护情况开展全面排查，并登记造册，对安装时间、使用年

限、维保情况做到清楚明了”的建议

我局每年均通过“体育场地统计调查系统”开展体育场地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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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化普查。依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，目前全县共有 511 个体育场

地，总面积 370716 平方米，全县总人口 15.29 万人，人均体育场

地达 2.42 平方米。其中包括全民健身路径（健身器材）63 条。

目前，正在通过“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材管理填报系统”，统计每

一个健身器材场地所在名称、器材所属项目类型、场地产权单位、

管理维护单位、监督管理单位、向群众开放情况（开放/关闭时间）

等相关信息，场地所属区域细化到省、市、县、镇（街道）、村等

具体位置，并通过卫星定位显示到每件器材所处场地经纬度信息。

体育运动场地、器材摸底排查达到了高度数字化、精准化水平，

为下一步的管理、维护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撑。

二、提案中关于“相关主管部门制定完善公共体育健身器材

建设管理办法，负责公共体育健身器材的监督管理，要落实健身

器材日常监管维护责任，明确管理维护责任单位和具体责任人，

定期检查和维护公共健身器材，及时维修破损的器材”的建议

我县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印发《室外健身器材配建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（体群字〔2017〕61 号）要求，落实室外健身器

材配建管理。每年均按政府采购程序审批，统一购置、安装室外

健身器材，建设完工验收后，填写《富民县国有资产调拨明细表》，

按照国有资产划拨工作接交要求，将资产划拨移交给当地社区居

委会、村委会、公园（广场）管理部门、机关、企业事业组织等

接收器材的组织和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器材接收方”），由器材接收

方负责对配建在本组织和单位所辖区域内的器材进行日常管理。



— 3—

县教体局每年均对辖区内的健身器材进行一次集中清洁、维护，

及时消除破损器材安全隐患，有效延缓健身器材使用期限，尽力

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求。

三、提案中关于“要加强宣传教育，不定期向健身群众宣传

文明健身，爱护健身器材，降低健身器材的损害率”的建议

我县每年新建设的健身路径（健身器材）项目均有明显的体

育彩票公益金标识牌，明确标注有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标识，

并对器材使用年限、保险期限、使用注意事项、安全须知等内容

明确告知。每年通过全民健身日期间组织开展全民健身系列活动、

组织国民体质监测等时机，印发全民健身、国民体质监测等小册

子，不定期向健身群众宣传文明健身，科学健身等知识，引导群

众爱护健身器材，积极参与全民健身运动。2021 年出台《富民县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富民县贯彻落实云南省关于加快建设体

育强省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富政办通〔2021〕90 号），明确

了强化舆论宣传的措施，充分利用微博、微信等现代传媒，深入

开展全民健身、体育赛事活动宣传，让群众知晓身边的体育健身

组织、体育健身设施、体育健身活动、体育健身赛事，接受身边

的体育健身指导、弘扬身边的体育健身文化。广泛宣传全民健身

的重大意义、政策措施、活动成效和典型经验，努力形成全社会

和各族群众关心支持参与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。

感谢您对富民县教育体育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

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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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邵天才

联系电话：68855406

附：提案办理意见反馈表

富民县教育体育局

2022 年 5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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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政府目督办，县政协提案委。

富民县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27日印发


